执行和解协议书
甲方（申请执行人）：
乙方（被执行人）：
经           区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书，现甲方已向法院申请执行。鉴于乙方自愿履行生效判决，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执行和解协议：
一、还款安排
乙方应按照以下期限和金额向甲方履行还款义务：
于    年    月    日前，偿还人民币________元；
于    年    月    日前，偿还人民币________元；
于    年    月    日前，偿还人民币________元；
于    年    月    日前，偿还剩余全部款项。
二、执行中止
甲方同意在乙方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履行首期还款义务后，立即向        区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本案的执行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不申请对乙方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不申请将乙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
三、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任一期的还款义务，甲方有权立即向
        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乙方自愿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并就未履行部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协议份数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提交        区人民法院备案一份，自甲乙双方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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